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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振国 刘雪梅：道德自律与民法实现

     〔摘要〕 民法的顺利实现，不仅需要他律，更依赖于民事主体良好的道德自律。道德自律对民
法实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基于信仰的道德自律与民法实现，二是基于理性的道德
自律与民法实现，三是基于习惯的道德自律与民法实现。  
　　〔关键词〕 道德自律 诚信 民法实现  
　　〔中图分类号〕 B82‧0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539(2007)02‧0109‧03‧  
　　  
　　‧民法的顺利实现，不仅需要他律，更依赖于民事主体良好的道德自律。“道德的自律性是
指道德主体能把社会的道德要求同个人的内心信念，主体自觉结合起来，自己为自己确立行为的
准则并能自主自愿地遵从奉守，他们履行道德义务已经不是某种勉为其难的不得已，而是出自完
善自我、发展自我的内在意愿。”［１］康德是道德自律的强有力的提倡者，“自律的原则是康
德的最高原则。自由意志自己给自己立法。为什么要给自己立法？不是为了治国平天下，不是为
了当皇帝，也不是为了搞好人际关系，能够从中获利，是为了自由意志能够始终是自由意志而不
沦为其他目的的手段”［２］。康德的自由意志是不含任何功利心的自由意志，康德的道德自律
是绝对的道德自律，但是人们生活在现实世界中，不受任何阻碍的绝对的意志自由是不存在的，
而作为相对意义上的意志自由，在民法中表现得是很充分的：人们每天都在从事着民事行为，日
常生活中所有的民事行为都是自由意志的结果。自由是与责任相联系的，自由的空间越大，责任
就越重。如果在自由与责任之间，责任的承担不是依赖于自由意志者的主体自觉，而是靠政府或
者其他外在力量的强制，那就意味着自由意志的空间被压缩了。在此意义上来说，作为民事活动
的参加者，作为意思自治者，必须有着严格的道德自律，才能承担起相应的责任。道德为民法的
顺利实现提供了良好的自律性基础。  
　　在现实世界里，人们的道德自律是有差别的。以被人称为“帝王条款，君监全法域之基本原
则”［３］的“诚实信用”原则为例。诚实信用是民事活动中的最重要原则，但很多民事主体却
对此采取相对主义的态度，诚实信用是根据关系的亲疏远近来确立的，在熟人和 陌生人之间诚信
度是不同的，这也是导致我国现实生活中民法实现状况堪忧的重要原因。诚信危机正在严重地影
响着民法实现，如何重构我们的信用基础，是全社会都在关心的问题 。建立起强大的道德自律机
制，应该是信用重构的一种有效方法。  
　　  
　　一、基于信仰的道德自律与民法实现  
　　  
　　这是指主体的道德自律主要是依赖于信仰来完成的。宗教信仰是信仰的典型表现，与宗教信
仰相对的是世俗的非宗教信仰。相应地，我们可以把基于信仰的道德自律再分为基于宗教信仰的
道德自律与基于非宗教信仰的道德自律。  
　　宗教信仰与人的盲目性联系在一起，具有非理性的特征，这种非理性使得人们在面对压迫的
时候可能无动于衷。但是非理性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毫无是处，美国人伯尔曼的研究就证明，
宗教信仰与法律信仰具有同构性，宗教信仰的绝对性对其信徒形成绝对的法律信仰非常有利①。
（注： ① 参见［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贺卫方，高鸿钧，张志铭，夏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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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中 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以及《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论断，法治的首要条件是已经制定的法律得到普遍的遵守， 而
普遍遵守的法律必定是受到普遍信仰的法律。宗教信仰有两点非常有利于信徒形成严 格的道德自
律：第一，宗教戒律是以绝对命令的方式展现出来的信徒对其信仰 没有打折扣的余地，也不得自
行根据情势变迁而改变信仰规则；第二，宗教信仰所希求得到的利益是非现实的利益，在现实的
利益世界里，宗教信仰往往表现为纯粹的价值追求，或者用韦伯的话来说，追求的是一种价值合
理性。实际上，宗教信仰一般都要牺牲现实利益以换取来生幸福，这样，来世的更大利益就会制
约宗教徒们对现实的、具体的利益的功利计较，使得他们在面对于己不利的情况时，仍然能够按
照自己的信仰作出选择。  
　　西方民法的有效实施与宗教徒基于宗教信仰而形成的道德自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宗教信
仰对于宗教徒有着强大的道德约束力，对此，孟德斯鸠有非常深刻的论述，他说：“如果有一种
宗教，它抑制一切情欲；它不但对行为，而且对欲望和思想，都一样是小心谨慎的；它不是用几
条链子，而是用千丝万线系住了我们；它把人类的正义标准放在一边而另立一种正义标准；它的
使命是不断引领人们由忏悔达到了仁爱，又由仁爱达到了忏悔；它在裁判者和罪人之间设立一个
伟大的中保；在义人和中保之间设立一个伟大的裁判者；——这样的一种宗教应该是没有不可救
赎的罪恶的。”［4］宗教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在其信徒的内心世界里建立起了接近康德意义
上的绝对道德自律机制①。（注：① 在西方，法律在比较原始的阶段就有浓厚的神法色彩，还被
认为体现了正义，比如摩西十诫。这样，西方的法律，就有了神圣的意义。我们说宗教徒的绝对
道德自律也是从相对的意义上来讲的，相对于我们，宗教徒的道德自律是绝对的。在这个世界
上，完全绝对的道德自律恐怕是很难找到的。）信仰越纯真，人们按照信仰行为的可能性就越
大，排拒与其信仰相反对的事物的心理就越强烈。故此，一种对其信徒有强大影响的宗教，如果
其教义与民法的要求背道而驰，则将非常不利于民法的实现。以基 督教为例，基督教教义契合了
民法的要求。第一，民法的基础是物权，物权的核心是财产权 。西方人特别尊重私有财产权，这
种尊重根植于十诫中的两条诫命，“不可偷盗”和“不可贪财”。这两条诫命假定个人有权利按
照自己的判断力去获取、保留和出售财产［5］。第二，“诚信”是民法原则中最重要的原则，基
督教信仰上帝，“不得作假见证陷人”的信条，型塑了基督徒的诚信品格。第三，平等是民法的
又一个重要原则，西方在平等方面每前进一步，都打上了基督教意识形态的烙印。基督教认为，
所有受洗归入基督教的人都在基督面前合而为 一，而且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
的，男的或女的［6］。第四，用“合理而系统的方式追求利润的态度”［7］，是基督教新教伦理
培育出来的资本主义精神。这种资本主义精神就是奉工作为天职，诚实信用，勤俭持家等等。  
　　非宗教信仰也是人类造神运动的产物，有人称之为“世俗宗教”。非宗教信仰的特点是其教
义的神圣化不是来源于一个上帝之类的“神”，而是别有所本。儒教就是一种世俗的、非宗教信
仰，儒教之所以能够被中国人信仰，有两个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一是儒教倡导的“礼”比较符
合中国传统农耕社会人们的情理结构；二是自汉代以来历代统治者将其神圣化。第二点尤其重
要。完全利用权力的力量神圣化某种世俗思想，也是现代造神运动常用的一种手法。信徒一旦笃
信某一宗教，认其是历史的必然，自然生发出按照此种思想的要求而行 为的道德自律。与宗教信
仰者的“上帝之城”在另外一个世界不同，非宗教信仰者坚信“上帝之城”可以在尘世建成。宗
教徒的“上帝之城”既然不在尘世，他们越在“地上之城”有麻烦，就越向往“上帝之城”，信
仰就越坚定，其道德自律就越严格；“世俗宗教”允诺的尘世天堂一旦遇到麻烦，将直接冲击其
信徒们的信仰，他们的道德自律也将因此有可能崩溃。  
     二、基于理性的道德自律与民法实现  
　　  
　　依据决定理性选择的是价值因素还是利益因素，可以把理性分为价值理性和实用理性，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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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于理性的道德自律又可分为基于价值理性的道德自律和基于实用理性的道德自律。‧  
　　人们常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如果人们相信这样的话而履行债务，那么，价值理性就
在人们的道德自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人们并不相信“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一类的
话，但还是履约了，因为仔细盘算发现不履约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利益损失，这时实 用理性则在
人们的道德自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一般说来，具有宗教情结、宗教信仰 的人，价值理性在
其道德自律中的影响更大。这可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为例。当今世界所谓 文化冲突，在基督教文
化和伊斯兰教文化之间表现得尤其强烈，其所以如此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它们“都宣称自己拥
有普世主义的绝对真理、普适全人类的正确价值和普度众生的宗教信仰”［8］。绝对主义的价值
理性在不同价值主体之间很容易引发冲突，但在秉持同样价值的主体之间却很容易达成共识，这
在民事活动中也不例外。实用理性主义者的道德自律是相对道德自律，其道德自律机制是否发挥
作用，发挥作用的大小，与其对自己利益的认识有着莫大关系。只有认识到其行为会带来好处或
者害处的时候，道德自律才会对其发生作用。秉持实用理性的人一般不会“傻”到为了自己的信
仰而牺牲利益的程度。由于实用理性主义者斤斤计较于利益，而理性所及的利益范围往往是现实
的眼前利益，这就使得实用理性主义者容易为了眼前利益而放松道德自律，从而影响到民事活动
的顺利进行。  
　　实用理性在中国人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民事活动中大量存在的欺诈、违约等行为，就是典
型的实用理性的表现。这种情况的产生，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没有绝对主义信仰。自从商周更
替，绝对的“天”的观念在我们祖宗那里发生动摇之后，绝对主义信仰已经注定在中国走到了穷
途末路，其后，任何在中国推行绝对信仰的企图，都会被国人“阳奉阴违”。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在中国建立绝对主义信仰的企图就是有利于民法实现的，因为在我们这样一个没有绝对主义信仰
传统的国度里，强制推行绝对主义信仰，其结果不是强化人们的诚信心，而是正好相反。  
　　实用理性在任何民族中都有，完全生活在信仰世界的民族是不存在的。美国人也有实用理
性，这在富兰克林身上表现得很明显。但富兰克林的实用理性却引导他选择了富有美德的生活。
韦伯认为：“按照富兰克林的看法，这些美德和其他 美德一样，只在它们对个人有着实际用处

时，才是美德，因此若能实现预定目标，只需换换 样子就够了。”［７］（２４）‧可见实用理

性也能产生美德以及道德自律，其产生的前提是这些美德必须能够给当事人带来利益。  

　　  

　　三、基于习惯的道德自律与民法实现  

　　  

　　习惯作为长期形成且不易改变的风尚、倾向或言行，由一种内在化的、稳定的思维倾向所主

导。习惯之形成，大体而言主要有两种路径。其一，是先有某种信仰，然后表现在行 为上就会出

现禁忌或者积极参与。其二，在现实世界某些利益经过反复“博弈”，人们从中找到利益的最佳

或者认为是最佳的结合点，由此划定不同人的利益范围。人们长期 遵循其利益范围而行为，由此

形成习惯。依据习惯形成的原因，可将其分为信仰性习惯和 博弈性习惯，相应地，基于习惯的道

德自律就可以分为基于信仰性习惯的道德自律和基于博弈性习惯的道德自律。  

　　习惯已经完全内化为行为人深层心理的一部分，行为人依据习惯而行为已经潜意识化，他可

能丝毫感受不到自己需要克制才能按照习惯规则行事。因此，基于习惯的道德自律是一种无感觉

的道德自律，它在拥有相同习惯的人群之间，可以达成一种不言而喻的默契，这对 于民法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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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常有利的。信仰性习惯由于与价值认同相联系，更少功利色彩，一经形成 ，有此习惯的人在

离开其信仰共同体后，其习惯得以维持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比如，犹太教 徒在分散到世界各地之

后，他们的语言，甚至肤色都有了很大不同，但由于共同的信仰，他们还保留了很多相同的习

惯。而博弈性习惯是一种纯世俗的习惯，有很强的功利性，因此，当有此习惯的人离开其原来的

环境而来到奉行与其习惯相反规则的共同体后，出于功利的计算，他放弃原来习惯的可能性是比

较 大的。所以基于宗教信仰性习惯的道德自律要比基于博弈性习惯的道德自律在控制力上要强，

在持久性上要长。因此，有利于民法实现的博弈性习惯，如果能够演化成信仰性习惯，会持久地

推动民法实现。  

　　（作者：张振国 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河北石家庄 050061；刘雪

梅 河北经贸大学科研处副教授，河北石家庄 05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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